附件二：

2012年试点地区
等级注册税务师年审办法
第一条
为强化注册税务师等级管理，进一步提高等级注册税务师执业能力，保证注册税务师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完整性，根据《注册税务师等级认定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要求，现开展2012年试点地区等级注册税务师年审工作（以下简称等级年审）。
第二条
凡在2010、2011年度注册税务师等级认定试点工作中取得等级的注册税务师，应当参加2012年等级年审。
第三条  等级年审全部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系统操作具体内容详见“等级注册税务师年审系统”（以下简称年审系统）首页（系统登录网址和方法另行通知）。
第四条
等级注册税务师通过2012年等级年审，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通过个人会员年度检查。
（二）等级注册税务师须使用2011年度个人业绩申报年审，其中特级、一级注册税务师个人业绩须达到170.52万元；二级注册税务师个人业绩须达到56.84万元；三级注册税务师无业绩要求。同一税务师事务所的全部注册税务师（不含所长）业绩之和不得超过该税务师事务所2011年度经营收入。
税务师事务所所长业绩为其税务师事务所2011年度经营收入。
对于取得等级后转所的注册税务师，其个人业绩由原所和新所两部分共同组成，两家税务师事务所出具法人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的证明，报地方税协确定。
    （三）参加年审的等级注册税务师须于2013年3月25日24时前完成相应等级规定的年审培训，2012年等级年审培训与远程继续教育相结合，具体工作安排详见附件一。
（四）特级注册税务师须于2013年3月25日24时前在网上通过规定的英语学习（参加英语培训学时不计入2012年度远程继续教育40课时内）并通过考试；并在申请时按规定内容和格式要求（附件二）上传专业论文，并通过论文评审。
（五）中税协和地方税协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等级注册税务师出现以下情况，降为相应等级：
（一）个人业绩要求不符合所申请等级，根据申请时填报的业绩，降为相应等级； 
（二）特级注册税务师出现以下情况，降为一级注册税务师：
1、逾期未通过英语年审培训的；
2、未按规定上传论文或未通过论文评审。
第六条  等级注册税务师出现以下情况不能通过年审，取消其已经取得的等级：
（一）未通过个人会员年检；
（二）无故不参加或自行放弃等级年审。
第七条  参加但未能通过2012年等级年审的注册税务师，除取消等级的，可于下一等级年审年度再进行一次申请。
第八条
等级注册税务师参加年审，须通过申请、审核、公示和公告四个阶段。
第九条  等级注册税务师申请年审须使用本人安全盘登录年审系统，填写并提交《2012年试点地区等级注册税务师年审审核表》（附件三，以下简称《年审审核表》）进行申请。
等级注册税务师因故无法参加2012年度等级年审，须使用本人安全盘登录年审系统，填写并提交《2012年试点地区等级注册税务师延期年审申请表》（附件四），申请延期年审，申请按审核级别经批准后方可延期。
第十条  等级注册税务师所在税务师事务所须通过事务所安全盘登录年审系统，对注册税务师个人业绩进行审核，而后将全所的审核表统一提交地方税协。
第十一条  地方税协使用地方税协安全盘登录年审系统，对本地区等级年审申请人的2011年度年检通过情况进行确认。
第十二条  地方税协负责二级、三级等级注册税务师的审核；中税协负责特级、一级等级注册税务师的审核及二级的复核。
第十三条  中税协负责组织对特级注册税务师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审。
第十四条  地方税协对本地区三级注册税务师等级年审情况进行公示，并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名单上报中税协。中税协将通过等级年审特级、一级和二级注册税务师名单向社会公示。
公示期为七个工作日，如无异议，中税协召开会长办公会议认定通过年审的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注册税务师。
第十五条  中税协和地方税协按审核级别受理等级注册税务师的申诉和咨询，并在七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
第十六条  中税协将通过等级年审的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注册税务师名单统一向社会公告。
第十七条  通过等级年审的等级注册税务师，由中税协发放等级标识、地方税协在其会员证上粘贴等级标识。申请延期或未通过2012年等级年审的等级注册税务师，不予发放及粘贴2012年等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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